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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有关同学：以下材料共 4 页，为完整的一套材料。请自行打印一式二份（套），由学生

本人及亲属手写相关空格内容并亲笔签名。 

请在院系规定的时间内将其中一份（套）交到所在院系辅导员处，并同时

提交学生本人及亲属身份证复印件（身份证正反面复印在一张 A4 纸上）。 

材料清单：一、《中山大学学生赴国（境）内外交流学习承诺书》； 二、《学生声明》； 

三、《亲属声明》。 

 

一、中山大学学生赴国（境）内外交流学习承诺书 

  

学生姓名：                     院系： 

身份证号：                     学号： 

拟赴校外交流高校（科研机构）名称： 

为加强赴国（境）内外交流学习学生的管理，特制定本承诺书，

请同学认真阅读后亲笔签名。 

一、本人自愿参加本交流项目，并承诺履行以下义务： 

1．服从学校相关部门管理，积极配合学校做好交流工作。在国

（境）内外机构交流学习期间，保证遵守中山大学和在外学习单位对

交流学习学生的有关管理规定，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 

2．临行前全面了解国（境）内外机构学习、生活等各方面的情

况，做好交流学习必要的准备。 

3．接受学校制定的在交流期间学习课程的学分及成绩的认定与

转换标准。 

4．按要求及时向学校相关部门提供办理对外交流手续所需的所

有材料。 

5．在到达当地学校后尽快将本人的联系方式通知院系，包括电

话、电子邮箱、通信地址等。在国（境）内外交流期间与院系负责老

师保持经常性的联系，定期汇报学习、研究和生活情况。 

6．根据所在国家或地区法律或国（境）内外学习单位的规定，

购买相关的强制保险，并根据自身情况自行购买医疗、意外伤害、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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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等商业保险，所有保险费用均自行承担。本人自行负责其在国（境）

内外期间的人身、财产安全和医疗费用，并自行对其行为造成第三方

的任何损害承担责任。如未购买保险而由此产生的后果由学生本人负

责。 

7．本人赴国（境）内外学习发生的所有费用根据项目规定承担。

本人赴国（境）内外学习期间仍按中山大学的收费标准承担有关学杂

费。在交流期间，所获得的国（境）内外学习单位的资助津贴、奖学

金或相关机构给予的经济资助自主支配。 

8．在国（境）外期间，保证遵守中国法律对出国（境）交流人

员的有关规定，遵守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法规及学习所在单位的规

定，保证执行本承诺书规定的各项条款。由于本人违法或不当行为而

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由本人承担。 

9．按照交流项目规定的时间、内容在国（境）内外高校（科研

机构）学习研究，交流期满按时回校。未经学校许可，不得以任何理

由中止、延长交流期限或改变交流内容。交流期满不按时回校者，学

校将视情节轻重对学生做出相应处理。 

10．未征得学校同意，学生不得擅自更改交流计划。若遇特殊

情况需要更改，学生须服从学校的安排。 

11．回校后，本人一定及时持护照或通行证到院系办理返校登

记手续，并在交流期满回校一个月内向院系提交书面的交流总结。 

12. 如时间允许，回校后愿意担任中山大学交换生学伴，服务

其他高校到中山大学交流学习的同学。 

本承诺书正本一式二份，院系和学生各持一份，具有同等效力。 

   

学生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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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生声明 

本人已经认真阅读过前述的《中山大学学生赴国（境）内外交

流学习承诺书》，对自己将来独立在国（境）内外学习生活的风险有

清醒的认识。 

拟赴校外交流高校（科研机构）                         。          

本人在此承诺：在国（境）内外学习生活期间，遵守中国以及

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有关法律、法规，遵守国（境）内外学习单位的规

章制度，尊重当地道德和社会风俗，认真学习，保持与中山大学正常

联系，并按时回中山大学完成学业。 

本人也承诺：注意自身健康和安全，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加强

自我保护措施。对于由于自己的过失、他人过失、意外等因素导致的

自身人身或财产损失，自己承担相关风险或追究有关义务人的责任,

所有责任均与中山大学无关。 

本人会将此次赴国（境）内外交流学习相关情况告知家人，并

请家人亲自签署《亲属声明》。 

  

学生签名：                                  学号：                            

联系电话：                    日期：     年   月  日 

  

紧急情况联系信息： 

请填写当你发生紧急情况时学校应联络的您的家人的通讯方式 

联系人姓名：                     与本人关系： 

电话（手机）： 

电子邮箱： 

通信地址（快递可达的详细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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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亲属声明 

本人已经认真阅读过前述的《中山大学学生赴国（境）内外交

流学习承诺书》，对                                  （院系名） 

          （学生姓名）将来独立在国（境）内外学习生活的风险有

清醒的认识。 

拟赴校外交流高校（科研机构）                            。 

        （学生姓名）与本人为            关系，本人向中山大

学保证：本人及        （学生姓名）对于由于        （学生姓名）

的过失、他人过失、意外等因素导致的         （学生姓名）自身

人身或财产损失，         （学生姓名）将自己承担风险或追究有

关义务人的责任，所有责任均与中山大学无关。 

  

亲属签名：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通信地址（快递可达的详细地址）： 

邮编： 

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亲属顺序为（1）家长或配偶；（2）成年兄弟姐妹；（3）其他相当责任

能力亲属。 

 

重要提醒： 

1.以上材料（共 4 页）需由学生本人及亲属手写相关空格内容并亲笔签名，不得弄虚作假。 

2.请在院系规定的时间内将其中一份交到所在院系辅导员处，并同时提交学生本人及亲属身

份证复印件（身份证正反面复印在一张 A4 纸上）。 

3.签订以上承诺书和有关声明是赴国（境）内外交流学生办理相关手续的重要环节，请同学

们务必按时签订并提交。否则视为放弃本次赴国（境）内外交流。 


